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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修武县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服务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修政办〔2022〕39 号 

 

 

县教体局、财政局： 

为稳妥有序推进我县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，根据《中共中

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

见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15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规范民办

义务教育专项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教组秘〔2022〕2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制定了《修武县购买民

办义务教育学校服务管理办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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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武县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服务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按照“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，依法由国家举办”的总

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我县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“政府购买服务”是指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向

符合条件的民办学校购买小学学位、初中学位。 

第三条 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，必须是县域内符合办学条件、

年检合格、管理规范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。 

第四条 财政局负责统筹购买服务所需经费的预算、拨付和

使用管理，并将经费按时足额拨付到学校，同时加强经费使用情

况的监督检查。县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学校负责按要求做好购买

学位注册入读学生信息的统计工作，并上报给县教体局。 

第五条 学位定价标准和学费分担办法 

（一）学位定价标准：小学、初中每生每年 1000 元（不含

义务教育生均经费）。 

（二）学费分担办法：被确定为购买学位的学生学费，由家

长和县级财政共同承担。购买学位标准低于被购买学校学费标准

的，家长只承担差额部分，其余部分由财政局按既定购买学位标

准拨付经费。购买学位所需经费由县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列支。 

第六条 购买学位的分配及确定办法 

教体局根据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整体情况，确定全县拟购买学

位数，再根据各校的办学条件、办学质量等相关情况，将购买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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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数分配给民办义务教育学校。开学前，各校聘请司法局公证处

采取随机方式确定购买学位学生名单，公证费由各校自行承担。 

第七条 经费拨付 

（一）录入学生信息及审核。被确定为购买学位对象的学生，

每学期开学时，向学校提供身份证明材料，学校核对信息无误后，

登记录入购买学位汇总表，并上报至教体局审核。教体局审核无

误后，完成学生学籍注册工作，并将有关信息报财政局。 

（二）经费下拨。财政局每学期在收到教体局提供的学生信

息后，根据购买学位定价标准及经费拨付办法，全额拨付给相应

民办学校。 

第八条  被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学校，必须按时、如实上报

购买学位学生相关信息，对以虚报人数等方式弄虚作假套取、诈

骗补助资金的行为，除追缴违法所得外，要视情况核减该校下一

年度招生指标，并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人员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《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修武县购
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服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

（修政办〔2022〕39 号）政策解读 
 
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？ 

2021 年 5 月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

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15 号）

出台，明确“要落实政府责任，确保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

校提供或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提供，并完善政府购买学位管理

办法”。2021 年 6 月，河南省启动实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专项

工作。2022 年 2 月，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文

件《关于加快推进规范民办义务教育专项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教组

秘〔2022〕2 号）出台，明确各地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

比要控制在 5%以下”的工作目标，其中“强化政府责任落实”

工作措施中要求尽快出台政府购买学位管理办法。2022 年 4 月，

为支持各县落实“优化义务教育结构、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”，

河南省财政厅下发《关于预拨第二批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

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豫财政〔2022〕47 号），其

中规范民办义务教育补助占重点民生补助资金总量的 15%。 

为深入贯彻中央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精神，按照

“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，依法由国家举办”总要求，稳妥有序推

进我县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我县义务教育公共服

务均等化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

  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？ 

本办法涉及条款 8 条，包含购买服务定义、适用范围、资金

管理、学位定价和学费分担办法、购买学位的分配及确定办法、

经费拨付等。一是明确购买学位所需资金，由县级财政设立专项

资金列支，并由财政局负责预算统筹安排并足额拨付。二是明确

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的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 元；购买学

位学生学费由家长和县级财政共同承担，购买学位标准低于被购

买学校学费标准的，家长只承担差额部分。三是明确购买学位数

的分配由教体局根据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、办学质量

等相关情况来确定。四是明确购买学位学生名单由各民办义务教

育学校聘请司法局公证处采取随机方式来确定。五是明确教体

局、财政局、被政府购买学位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责任。 


